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供养办事指南

一、低保（特困）待遇申请。申请人在所在乡镇（街道、景区）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申请材料，乡镇（街道、景区）民政办联合申请人所在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对已受理的申请家庭（人）开展入户调查，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审批，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及时予以告知，并说明理由。
二、资金发放方式。通过“一卡通”系统，每月10日前足额发放到低保家庭（或特困供养人员）账户。
三、低保（特困）资格审核。自2021年11月1日起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、小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已下放至各乡镇、街道（景区）。通过个人申请、乡镇受理、入户核查等程序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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